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购用审批表

	使用单位
	
	实验室房间号及名称
	

	使用人姓名
	
	联系电话
	

	使用人身份证号
	

	药品
	规格
	药品批准文号
	申请数量

	若多种药品请自行加行


	
	
	

	使用项目名称及用途
	（描述类型名称和使用计划等）
1.如使用于确定立项的项目，请注明准确项目名称

非立项探索性实验活动，请注明未立项实验活动及名称
2.列出使用计划和用量


	使用承诺
	使用单位及本人承诺遵守国家《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》及其他相关管理规定，药品仅供明确的教学及立项科研项目使用，对于非立项探索性实验活动要经学院批准并确定负责人方可使用，按管控药品管理规范领用，药品使用时做好记录并专项专用不私挪给他人或其它项目使用，剩余药品按规定无条件返库，使用完毕及时交还空瓶进行回收做好记录，自觉接受监督检查。   

使用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	实验中心主任意见
	情况属实，同意购买。
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:

	学院意见
	实验前已完成安全风险评估与专业论证，该药品符合实验实际需求，采购规格使用总量等合理合规，实验风险可控，同意购买并做好后续使用监督。
签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日期:

	主管部门意见
	签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日期:

	保卫（公安）部门   备案
	


（以下打印时可删除）注：1、申购单位应严格执行麻精药品的台帐管理制度，做好领用和使用登记。 

2、麻醉及精神类药品严格按“五双”要求管理。 

3、领取麻醉及精神类药品时，必须由申购人和单位保管人同时签字后方可领取。 

4、此表一式二份，一份交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处存档，一份学院留存。 
